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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法定用途資金規範，說明銀行對流動資產之需求 

中央銀行 2019.4.26 

2018 年 11 月 27 日本行「對於媒體將銀行存、放款差額稱為爛頭寸之

說明」，主要係說明銀行存款資金必須先用於法定用途資金項目後，才可

用於放款、金融資產投資、超額準備等可自由運用資金項目。 

 2019 年 2 月底銀行存款資金運用於法定用途、自由運用之項目情形

如次： 

存款 1     =    法定用途資金項目   ＋      自由運用資金項目  
(39.76兆元)      (8.37兆元)                 (31.39兆元)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＋                   ＋ 

 

 

上述有關銀行法定用途資金項目之主要內容，補充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我國對銀行業原已有流動資產之監管規範；實施 LCR 之後，流動性

監管規範趨嚴，銀行須增持合格流動資產 

目前我國銀行法等相關法規就流動性監管規範之法定用途資金項目，主

要為應提存款準備金、應提流動準備資產，以及流動性覆蓋比率(LCR)之應有

高品質流動資產(HQLA)；其中，流動準備法定最低比率為 10%，LCR目前法

定最低比率則為 100%，顯示主管機關對銀行流動性監管規範更加嚴格。 

由於我國 LCR 係參採 BaselⅢ 之流動性規範，自 2015 年才開始實施 

(該規範係由金管會與本行共同發布)，外界或不熟悉 LCR 規範內容，因而

未考量銀行因應 LCR必須較以往增加持有一定金額以上之 HQLA；亦即，

目前銀行持有之流動資產約有 7 成以上係屬 LCR 法定用途，而非過剩資

金之運用。 

法定應提存款準備金 (1.66兆元) 

＋ 

LCR法定應有HQLA(7.50兆元)
2
 

 
 

放款  

(29.04兆元) 

金融資產投資 

( 2.33兆元) 

超額準備 
(零收益率) 

(0.02兆元) 
 

註：1.銀行資金來源主要為存款，其他尚有其他負債與權益等；為方便說明，本表以存款表示各

項資金之運用。 

2.HQLA 包含應提存款準備金中之現金與準備金甲戶合計 0.79 兆元(準備金甲戶指金融機構

存放於央行存款準備金帳戶中不計利息部分，主要作為支付清算之用)。  

資料來源：金管會「本國銀行資產品質評估分析統計表」、全國農業金庫、中央銀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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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 LCR 之規範重點說明如次： 

(一)LCR 規範目的 

2008~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前，許多大型銀行因資產面缺乏流動性，

再加上負債面過於依賴短期批發性資金，以致當多數銀行同時面臨短期流

動性需求時，銀行體系即陷入流動性危機。為避免重演因缺乏足夠高品質

流動資產而引發全面流動性危機之情形，銀行應持有如政府債券及央行準

備金等高品質流動資產，以確保具有流動資產之最低緩衝，足以支應立即

的流動性需求。 

2010年，為提升銀行因應短期流動性風險之能力，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

會(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, BCBS)提出 LCR 之監管規範，旨

在規範銀行應持有足夠之 HQLA，以因應 30 天內之突發性資金流出，避免

在資金流出初期即依賴央行與政府之援助。 

(二)LCR法定標準係逐年提升，銀行須持續增持 HQLA 

LCR法定最低比率係採逐年提升方式，自 2015年之 60%，逐年增加 10

個百分點，至 2019年為 100%。LCR定義如次： 

LCR＝ 
HQLA 總額 ≥100% 

30 天內淨現金流出總額 

上式合格 HQLA 項目主要包括： 

1.第一層 HQLA 主要包括公債、央行定期存單等風險權數為 0%之資

產(適用係數 100%)。 

2.第二層 HQLA 主要包括信評等級 twBBB-以上之公司債及商業本票等

(適用係數 50%~85%)。 

一般而言，銀行大多係以增加 HQLA 之方式提升 LCR，尤其會優先

持有適用係數 100%之 HQLA 項目。因此，隨著 LCR 法定最低比率逐年提

升，銀行最少應持有之 HQLA 金額(即法定應有 HQLA)亦隨之持續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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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央行存單為具有一定收益率之 HQLA，可提供銀行因應 LCR 需求 

(一)LCR法定標準逐年提高，4年間銀行法定應有HQLA約增加 3.42兆元 

我國參採上述 LCR 規範，銀行法定應有 HQLA 自 2015 年 1 月底 4.08

兆元，增至 2019年 2月底 7.50兆元，增幅 3.42兆元；2019年 2月底銀行實

際HQLA 10.18兆元，較法定應有最低金額超出 2.68兆元。 

依據銀行 LCR 實際資料顯示，為因應市場不確定性因素，銀行會自

發性增持較法定金額為高之流動資產。 

本國銀行平均 LCR 與 HQLA 變動情形 

項目 2015年 1月(A) 2019 年 2 月(B) 變動(B)-(A) 

1.LCR 比率(%)    

法定最低比率 60 100 +40 

實際平均比率 119 136 +17 

2.HQLA總額(新台幣兆元)    

法定應有 HQLA 4.08  7.50 +3.42 

實際 HQLA 8.09 10.18 +2.38 

 (二)央行存單有效滿足銀行對 HQLA 之需求，並可維持一定收益率 

2019年 2月底銀行平均 LCR為 136%，實際持有HQLA 10.18兆元，主

要項目為央行存單 5.36 兆元(比重 53%)。若央行未發行存單，則 LCR 平均

比率將降至 64%，低於 2019年法定標準之 100%；為有效提升LCR至 100%，

銀行可能必須轉而增持零收益率之超額準備，將使銀行收益顯著下降。 

2019 年 2 月本國銀行持有HQLA 情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：本表資料為銀行實際申報金額，係銀行所有資金來源之運用結果。 
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。 

法定應有 HQLA          7.50 兆元 

實際持有 HQLA        10.18 兆元 

     央行存單             5.36 兆元 

我國公債             1.83 兆元 

其他 
                2.99 兆元 

LCR 實際比率：136% 

註：1.流動準備比率適用全體金融機構之新台幣部位，LCR則適用
本國銀行之所有幣別部位，兩者計算範圍有所差異。惟原則
上，兩者流動資產之主要項目均為央行存單與我國公債。 

2.所列 HQLA 之央行存單、我國公債金額，係採用本國銀行
流動準備資產日平均值推估；另其他項則包含現金與央行
準備金、國外政府債券、公司債、商業本票等。 

資料來源：金管會、中央銀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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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銀行資金之運用係綜合考量資產流動性、安全性及收益率 

(一)一般而言，金融資產具有高風險(低流動性)/高報酬、低風險(高流動性)/

低報酬之性質；亦即，資產價格之高低應會反映風險貼水程度。由於銀

行屬高度受監管行業，必須遵循各項法定與內部規範後，再綜合考量其

獲利目標、風險偏好度等指標，決定各項資產之配置組合。 

(二)銀行資金運用之收益，除資金成本外，尚須考量作業成本、資本計提

成本及風險加碼；同時，銀行授信亦須遵守 5P 授信原則*。若放款收

益率無法在符合授信原則下，適當反映相關成本及風險貼水，銀行在

安全性考量下，可能無法承作風險較高之放款，而將資金運用於高流

動性但具一定收益率之資產項目；亦即，銀行資金運用會綜合考量資

產流動性、安全性及收益率，依其營運策略進行最佳資產配置。 

(三)銀行除因應資金需求不確定性而增持流動性緩衝外，亦因營運策略、

風險承受意願等之差異，經綜合考量各項因素後，增持較多流動資產。

若就銀行流動資產之組成項目而言，相對於超額準備、商業本票等資

產，高流動性、無風險且具一定收益率之央行存單，有助銀行兼顧流

動性規範與收益率。 

附件 1：2019 年 2 月金融機構流動資產情形。 

附件 2：銀行流動性覆蓋比率實施標準、流動性覆蓋比率之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

總說明。 

附件 3：2018年 11月 27日「對於媒體將銀行存、放款差額稱為爛頭寸之說明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
5P 授信原則係指銀行授信時，依授信戶(People)、資金用途(Purpose)、還款來源(Payment)、債權確保

(Protection)及未來展望(Perspective)之 5 項原則評估信用。 


